食品留样制度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留样范围与责任人
为确保食品安全，本公司对每日所配送的各类食材实行留样制度。 留样工作由专门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负责，并确保其具备相应的食品  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。
二、留样量与容器要求
1. 留样量应满足食品安全检测需要，通常每种食材留样量不少于 125 克。
2. 留样容器必须清洁、干燥、无毒、无害，并使用专用密封容器， 确保样品不受污染。
三、留样记录与标注
1. 留样时必须详细记录留样食材的名称、留样时间、留样人等信 息。
2. 留样容器应标明留样日期、食材名称及留样量等信息，便于追 溯和管理。
四、存放条件与时间
1. 留样食材应存放在专用留样冰箱内，温度控制在 0-4℃之间， 确保样品新鲜不变质。
2. 留样时间不得少于 48 小时，特殊情况下需按食品安全监管部 门要求延长留样时间。
五、专用冰箱管理
1.专用留样冰箱应设置在清洁、卫生、干燥的环境中，并定期进行清洁和消毒。
2.冰箱内不得存放与留样无关的物品，以防止交叉污染。
六、禁止事项与监督
1.禁止随意丢弃或处理留样食材，必须按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 要求进行妥善处置。
2.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定期对留样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确保留样 制度的严格执行。
七、复查与违规处理
1.如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疑似食品安全问题时，应立即对留样食 材进行复查，以查明原因。
2.对违反留样制度的行为，公司将根据情节轻重进行相应处理， 包括警告、罚款、解除劳动合同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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